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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方电网2025年边缘集群（OCS2.0）检测
若干工作原则要求
本着“公平、公正、公开”的原则，南方电网开展各类设备的测试。为指导各设备供货供应商规范正确地参加测试，确保测试工作顺利实施和测试结果公正客观，特制定有关工作原则，明确相关工作要求。
1、 有关被测试系统及设备的要求
1. 所有参加测试系统及设备应是生产线上正式生产的装置，其软硬件应经出厂测试合格。设备供货供应商应向测试组织单位提交经出厂测试人员签字并加盖本单位公章的厂内测试报告。
2. 送检系统及设备应经第三方测试机构测试合格，送检时应提交同型号设备的第三方检测报告。
3. 软硬件应符合国家信息安全相关要求，送检时需要提供部件情况说明材料，包括列出品牌/生产方/生产地等，以及承诺安全可控。如发现提供虚假信息、测试欺诈行为等，南方电网公司保留追责权利，按相关规定进行追责。
2、 有关测试实施过程中的原则和要求
1.在整个测试过程中，设备供货供应商交付的送检样品由供应商自行负责其系统调试启动、接线、参数设置的正确性。因配置错误，导致测试中出现的不正确结果或异常行为，将作为测试现象记录在测试记录中，在测试结果分析评议中按评价原则给予扣分。
2.测试一旦开始，直至所有测试项目全部完成，不允许更换被测试设备的软硬件。
3.被测试设备送样后，测试机构负责样品的入库管理，包括样品的封存，测试场所变化时的转移等，不允许设备供货供应商相关人员接触被测试设备。
3、 测试现象确认和分析
1. 设备供货供应商应对被测试设备在测试过程中出现的测试现象及时分析，查找原因，将分析结果现场反馈给测试组织单位和测试机构；对于因测试模型、测试方法或测试仪器等非被测试设备自身因素引起的异常动作行为，可要求测试机构调整后予以验证。
2. 设备供货供应商应在测试记录上签字确认。签字前，应核查测试记录表对测试项目、测试条件和测试现象等表述内容的正确性和准确性；并在测试结束后的5日内，向相应设备测试的组织单位提交对测试现象的分析解释（同时提交word版和加盖公章的pdf版）。
4、 工作配合的要求
1.设备供货供应商应按时将被测试样品送达指定地点，否则视为自动放弃测试。
2.因设备供货供应商人员或设备原因，导致试验拖延无法开展时，被测试设备视为不合格。
3.不得发生测试欺诈行为，包括提供虚假的测试报告、实际参加测试的设备与抽样样品的硬件信息不一致、篡改测试现象确认表、偷换被测试设备软硬件、偷改被测试设备参数或定值、蓄意破坏其他供货供应商的设备等。发生任一项测试欺诈行为，被测试设备视为不合格。
4.拒绝在测试记录表上签字确认的，其被测试设备视为不合格。
5.相关人员应遵守测试机构的有关规定，服从测试组织单位的工作安排，配合做好防疫工作和安全管理，确保人身安全。
